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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批准发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

日建设用地指标》的通知 

建标[2005 ] 157 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厅（建委）、国土资源厅（国土

环境资源厅、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规划和国土资源局），

计划单列市建委、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解放军总后营房部、土地管理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土资源局： 

根据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同意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供水、污水处理

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编制工作的函》（建办标函[2003]372 号）的要求，由建设

部负责编制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业经

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为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予以发布，自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

施行。 

本建设用地指标实施的监督管理工作，由国土资源部负责；具体解释工作，由建

设部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二 00 五年九月九日 

编制说明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是根据建设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同意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

指标＞编制工作的函》建办标函［2003 ] 372 号的要求，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会同城市建设研究院、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的。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了与本建设用地指标相

关的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情况及有关资料，特别是 20 世

纪 90 年代以后的新建项目的建设用地；总结了多年来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

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中行之有效的科学合理利用节约土地的经验；遵循国家有关建

设和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行业发展的技术经济政策，汲取了

近年来国内外工艺技术发展的成果，经过多次论证和反复测算，并经广泛征求有关单

位和专家的意见，最后召开全国审查会议定稿。 

本建设用地指标共分五章：总则、合理和节约用地的基本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城市给水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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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指标。 

在本建设用地指标的施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

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资料分别寄交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地址：北京市海淀

区三里河路 9 号；邮政编码：100835 ）和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地址：北京市西

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64 号；邮政编码：100812 )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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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加强

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的科学管理，促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

建设合理确定和节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制定本建设用地指标。 

第二条 本建设用地指标是编制评估和审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审初步设计文件，确定项目建设用地规模的依据；是建

设用地预审、核定和审批工程项目建设用地规模的尺度。 

第三条 本建设用地指标适用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新建项

目；改、扩建项目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必须贯彻执行

国家有关建设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坚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

服务的原则，统筹兼顾，精心规划、设计，切实做到科学合理、节约用地。 

第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除应符合本建

设用地指标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指标的规定。 

第二章 合理和节约用地的基本规定 

第一节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 

第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应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需

要，综合考虑城市规模与特点等条件，确定经济合理的建设规模。 

第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选址，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要求。工程项目选址时，应充分利用荒地、劣地，少占用耕地、林地等经济效

益高的土地。 



第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分期建设的用地应分期办理用地；近期建设

用地应合理集中，远期建设用地应规划预留在场外。 

第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应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减少

占地面积。改、扩建工程项目应充分利用原有的场地和设施，节约使用土地。 

第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应贯彻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的原

则，减少工程项目的构成。 

第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总平面布置，应以合理和节约用地为原

则，做多方案比较。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宜分

别相对集中布置，并保持合理的距离，满足正常生产、管理和安全、卫生的要求。行

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房，应尽量组合成综合楼，减少建筑物占地。厂区建筑物和

交通运输设施，应根据工艺技术与处理流程，按照充分利用地形、地势的要求进行合

理布置。 

第二节 城市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第十二条 城市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应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的需要，综合考虑城市规模与特点以及资源、动力等条件，确定经济合理的建设规模。 

第十三条 城市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厂（站）址的选择，应符合城市规划和

土地利用规划的要求。工程项目选址时，应充分利用荒地、劣地，不应占用耕地、林

地等经济效益高的土地。 

第十四条 净（配）水厂、污水处理厂、泵站用地应按项目总规模一次规划设计，

控制建设总用地面积；分期建设的项目用地应分期办理用地。生产设施用地应考虑分

期建设之间的协调；附属设施用地宜按照建设总规模一次建设，若项目各期之间的时

间跨度较大时，亦可考虑分期建设，分期办理用地。 

第十五条 净（配）水厂、污水处理厂厂区的总平面布置，应以合理和节约用地

为原则，做多方案比较。生产设施与辅助生产设施宜分别集中布置，并保持合理的距

离，满足正常生产和管理的需要。污泥处理与处置设施在保证工艺要求的基础上宜与

水处理构筑物分别集中布置，避免相互之间的环境影响。 

第＋六条 净（配）水厂、污水处理厂及泵站的生产和辅助生产设施在厂（站）

区内的布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消防、卫生的标准、规范的规定；危险性构（建）

筑物的设置位置及与其他设施之间的距离，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安全防护的标准、规

范的规定。 

第三章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应包括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焚烧、堆肥处理和

综合处理工程项目以及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等设施 

。 

第十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绿化面积应满足绿地率的要求，提高绿化

覆盖率，并应鼓励和推广屋顶绿化和立体绿化。 

绿地率应按下式计算： 绿地率= ×100% 

第十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由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程设施和行政办

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组成。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不同的工程项目，主体工程设施不同，但辅助工程设施和

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内容基本相同。 

辅助工程设施包括：道路交通、维修车间、供配电、给排水、消防、暖通、通信、



监测化验、加油站、计量、车辆冲洗设施及绿化等。 

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包括：行政办公用房、值班宿舍、食堂、浴室等。 

第二十条 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应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按照占总用地

面积的比例确定。 

第二＋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处理工艺时为城市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项目。 

第二＋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必须小于各单项处理工

艺所需用地面积之总和。 

第二十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建设用

地，不应超过该工程项目主导工艺所需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的 25％。 

第二节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 

第二十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应按照工程建设规

模和额定日处理能力确定。 

建设规模按总库容量（单位：万 m
3 
）分为下列四类： 

Ⅰ类：≥1200； 

Ⅱ类：：500~1200； 

Ⅲ类：200~500； 

Ⅳ类：< 200。 

注：以上规模分类， Ⅱ、Ⅲ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建设规模按额定日处理能力（单位：t/d）分为下列四级： 

Ⅰ类：≥1200； 

Ⅱ类：500~1200 ； 

Ⅲ类：200~500； 

Ⅳ类：< 200。 

注：以上规模分类， Ⅱ、Ⅲ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第二十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由主体工程设施、

辅助工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场区道路，场地平整，水土保持，防渗工程，坝体工程，洪

雨水与地下水导排，渗滤液收集、处理与排放，填埋气体导出、收集处理或利用，绿

化隔离带，防飞散设施，封场工程，监测井，填埋作业设备，挖运土及环境保护设施

等。 

第二十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总用地面积，应满足其使用寿

命 10 年以上的垃圾容量，填埋库区每平方米占地平均应填埋 8~10m
3
 垃圾。工程项

目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区绿地率宜为 25 ％~35 % ；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

区域时，绿地率指标可取下限。 

第二＋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应根据本章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五条的规定，合理计算工程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第二＋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

地面积，不得超过总用地面积的 8 % ~10 % （小型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取上限）。 

第三节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 

第二十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指标，应按工程建设规

模确定。 

建设规模按额定日处理能力（单位：t / d ）分为下列四类： 



Ⅰ类：1200~1200； 

Ⅱ类：600~1200； 

Ⅲ类：150~600； 

Ⅳ类：50~150。 

注：以上规模分类， Ⅱ、Ⅲ、Ⅳ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Ⅰ类含上、下限值。 

第三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上程项目建设用地，由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

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受料及供料系统、焚烧系统、烟气净化系统、余热利用系统、

灰渣处理系统、除尘脱臭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仪表及自动控制系统等。 

第三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1 的规

定。 

 
第三十二条 工程项目绿地率应为 20％~30% ；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

时，绿地率指标可取下限。 

第三＋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

积，不得超过各类规模总用地面积的 5%~8％。规模小的取上限，规模大的取下限，

中间值采用插人法确定。 

第四节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 

第三十四 条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应按照工程建设规

模确定。 

建设规模按额定口处理能力（单位：t / d ）分为下列四类： 

Ⅰ类：300~600； 

Ⅱ类：150~300； 

Ⅲ类：50~150； 

Ⅳ类：≤50。 

注：以上规模分类， Ⅱ、Ⅲ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Ⅰ类含上、下限值。 

第三十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程项目建设用地，由主体工程设施、辅助

工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受料及供料系统、前处理系统、发酵及后处理系统、除尘脱

臭、污水处理系统、仪表及控制系统等。 

第三十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2 的规

定。 



 

第三十七条 工程项目绿地率应为 20 ％~30% ；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

时，绿地率指标可取下限。 

第三＋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不得超过各类规模总用地面积的 8 ％~10％。规模小的取上限，规模大的取下限，中

间值采用插人法确定。 

第五节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 

第三＋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应按照工程建设规模

确定。 

建设规模按额定日转运能力（单位：t / d ）分为下列五类： 

Ⅰ类：1000~3000； 

Ⅱ类：450~1000； 

Ⅲ类：150~450； 

Ⅳ类：50~150； 

Ⅴ类：≤50。 

注：以上规模分类， Ⅱ、Ⅲ、Ⅳ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Ⅰ类含上下限值。 

第四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由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程

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受料及供料系统、压缩转运系统、除尘脱臭系统、污水处理

系统及自控监控系统等。 

第四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3 的规定。 



 

第四十二条 工程项目绿地率为 20 %~30 % ，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时，

绿地率指标可取下限。 

第四十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不得超过各类规模总用地面积的 5 % ~8％。规模小的取上限，规模大的取下限，中

间值采用内插法确定。 

第四章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四十四条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包括净（配）水厂用地和泵站用地。 

第四＋五条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应根据工程建设规模和处理

深度确定。 

建设规模按日处理水量（单位：万 m
3 
/ d ）分为下列三类： 

Ⅰ类：30~50； 

Ⅱ类：10~30； 

Ⅲ类：5~10； 

注：Ⅰ类含上限值， 其他规模分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水处理深度划分为预处理、常规处理、深度处理。主要有以下工艺形式： 

一、常规处理工艺：混合、絮凝、沉淀（或澄清）、过滤及后续消毒的水处理工

艺； 

二、预处理＋常规处理工艺：在常规处理工艺前增加生物预处理（或其他预处理

单元）的水处理工艺； 

三、常规处理＋深度处理工艺：在常规处理工艺后增加活性炭过滤（或臭氧生物

活性炭过滤等其他深度处理单元）的水处理工艺； 

四、预处理＋常规处理＋深度处理工艺：在常规处理工艺的前后分别增加预处理

和深度处理的水处理工艺。 

第四＋六条 城市给水工程的建设用地由水厂和泵站用地组成，具体包括下列设

施用地： 

一、水厂 

水厂分净水厂和配水厂。水厂用地包括生产设施用地和辅助生产、行政办公与生

活设施用地。 

净水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预处理设施、投药（混凝剂、氯等）、混合、絮凝、

沉淀（或澄清）、过滤、提升泵房、活性炭过滤（或其他深度处理工艺）、清水池、



消毒、二级泵房、污泥处理构筑物、供电及变电设施等。 

配水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清水池、消毒、二级泵房、供电及变电设施等。需

要去除地下水中的铁、锰、氟、砂粒等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用地。 

净（配）水厂辅助生产、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主要包括：生产控制、化验、

维修、仓库、食堂、供热、交通运输（含车库）、安全保卫、行政办公设施等。 

二、泵站 

泵站用地主要包括泵房及配套设施和必要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 

第四＋七条 净（配）水厂建设用地面积不应超过表 4 的规定。 

 

第四十八条 泵站建设用地面积不应超过表 5 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 给水工程净水厂一的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应以保证生产正常运行管理和环境需要为原则，严格控制用地面积。一般不应超过水

厂总用地的 5 ％~12 写，规模大的取下限，规模小的取上限，中间规模采用内插法

确定。 

第五章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五十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用地分为污水处理厂用地和泵站用地。 

第五十一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面积应根据工程建设规模和污水

处理级别（或深度）确定。 

建设规模按日污水处理量（单位：万 m
3 
/ d）分为下列五类： 

Ⅰ类：50~100； 

Ⅱ类：20~50； 

Ⅲ类：10~20； 

Ⅳ类：5~10； 

Ⅴ类：1~5。 

注：Ⅰ类含上限值， 其他规模分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污水处理级别划分如下：  

一级处理（包括强化一级处理）：以沉淀为主体的处理工艺； 

二级处理：以生物处理为主体的处理工艺；深度处理：进一步去除二级处理不能

完全去除的污染物的处理工艺。 

第五＋二条 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用地由污水处理厂和泵站用地组成，其具体包

括下列设施用地： 

一、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厂用地主要包括污水和污泥处理的生产设施、辅助生产设施、行政办公

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  

一级污水处理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除渣、污水提升、沉砂、沉淀（或澄清）、

消毒、污泥储存与提升、污泥浓缩、污泥脱水和处置等设施。强化一级处理时可包括

药剂投加设施； 

污水二级处理厂的生产设施根据工艺特点，可全部或部分包括污水一级处理的设

施，以及生物处理设施和供氧系统等设施；污泥处理与处置设施可与一级处理厂的相

同，可增加污泥厌氧消化或采用好氧消化等方式。 

污水深度处理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混合、絮凝、沉淀（或澄清）、过滤、消

毒等设施。 

污水处理厂的辅助生产、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主要包括：生产控制、维修、

仓库、交通运输（含车库）、化验及试验、食堂、供热、安全保卫、行政办公设施等。 

二、泵站 

泵站用地主要包括泵房及配套设施和必要的生产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 

第五十三条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应超过表 6 的规定。 



 
第五＋四条 泵站建设用地控制面积不应超过表 7 的规定。 

 

第五十五条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应

在满足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管理和管理区环境要求的条件下，严格控制用地面积。一

般不应超过污水处理厂总用地控制面积的 5 ％~15％，规模大的取下限，规模小的取



上限，中间值采用内插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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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条文说明 

前言 

根据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建办标函［2003］372 号《关于同意开展＜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编制工作的函 》 的要求，由建设

部负责主编，具体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会同城市建设研究院、中国市政工程中南

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日建设用地指

标》，经建设部、国土资源部于 2005 年 9 月 9 日以建标［2005］157 号文批准发

布施行。 

为便于有关单位人员在使用本建设用地指标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的规定，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编制组，根据建设部、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的《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编制工作暂行办法》中关于编制建

设用地指标条文说明的统一要求，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建设用地指标》的章、节、条顺序，编制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

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条文说明》，现予以印发，供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使用时参考。  

200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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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条明确制定本建设用地指标的目的，是为了在工程建设项目中认真贯

彻执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

土地管理制度。这是由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保证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建设中，必须坚持科学合理节约用地，加强建设用地的科学管理，切实做到合理用地，

提高土地利用率。 《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 

（以下简称本指标）是遵循国家有关建设和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在总

结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近年来建设和用地管理经验的

基础上，考虑今后的发展而编制的。 

第二条 本条明确建设用地指标的作用。本指标对建设项目的用地在宏观上起控

制作用，也为项目可行性研究、选址、确定用地规模、总平面设计和合理确定建设用

地提供科学依据，使项目建设有所遵循。 

第三条 本条规定本指标的适用范围与相应工程项目的建设标准基本一致，适用

于新建项口。对于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因受原有条件限制，情况较复杂，且改建、

扩建的工程内容、规模和方式各异。有的可以在原厂（场、站）区内改建、扩建，不

需或没有条件新征土地；有的在厂（场、站）区外规划的预留地扩建，有的需新增部

分用地等等。因此，对改建、扩建工程项目，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故条文规定参照

执行。 

第四条 本条明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的基

本原则，必须在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建设和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等的基础上．要求积

极推广采用先进技术，坚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精心

规划、设计，切实地做到合理和节约用地。 

第五条 本条明确本建设用地指标与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关系。随着建设事

业的发展和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的进展，将有更多与项目建设用地有关的标准、规范、

定额、指标等陆续制定发布，故本条对用地指标的一致性作了明确规定，注意协调，

以免发生矛盾。 

第二章 合理和节约用地的基本规定 

第一节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 

第六条 按照经济合理的规模建设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不仅能发挥项目

各项设施的能力，发挥投资效益，而且能使项目占地更加科学合理。因此，本条按合

理和节约用地的原则，强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应按经济合理的规模进行建

设。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含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焚烧处理、堆肥处理以

及转运站等）的建设规模及项目构成，应按照其国家现行的工程项日建设标准的规定

确定。 

第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选址是建设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对节省投资

和科学合理节约用地关系极大。本条强调选址首先要符合当地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

划，同时还要将土地优劣条件，节约用地作为选址的重要条件，应尽可能地选用荒地、

劣地，尽量不占耕地和经济效益高的土地，千方百计做到合理和节约用地。 

第八条 本条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若分期建设时，强调分期建设

的用地应分期征用的要求，以避免早征晚用或征而不用，浪费土地。对于近期建设用

地要求合理集中，对于远期建设用地要求预留在厂（场、站）外。 

第九条 本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装备，有利

于减少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对于改、扩建工程项目，应充分利用原有场地和设施，



可以做到节约用地。 

第十条 本条要求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建设中坚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

服务的原则，避免搞“大而全”或“小而全”工程，减少工程项目的建设内容，压缩

建筑面积，合理和节约用地。 

第十一条 本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巨程项目的总平面布置应做好多方案比

较，反复论证选取合理和节约用地的最优方案。其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各项用房

的规模都较小，尽量组合成综合楼，可以减少建筑物占地。对于场（厂）区建筑物的

交通运输设施，要求按照工艺技术与处理流程和充分利用地形地势进行合理布置，也

是合理和节约用地的有效措施。 

第二节 城市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第十二条 本条要求城市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按照经济合理的规模进行

建设。工程建设规模是确定建设用地的主要方面。因此，确定符合实际又适应发展需

要吃建设规模，对于项目建设、合理和节约用地是非常重要的。 

第十三条 本条规定了城市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厂（站）选址时的用地要求。 

第十四条 本条规定净（配）水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按照总规模一次规划设计，

以利于控制总用地规模。生产设施用地分期实施、分期征用，以免浪费土地，同时考

虑各期之间的协调；附属设施用地与建设规模的关系不显著，而且规模增加，用地面

积增加较少（或相同），考虑完整性和生产管理要求，一般可按照总规模一次建设，

当项目近远期时间跨度较大时，亦可分期建设，分期征用土地，但是应考虑各期之间

的协调。 

第十五条 本条规定净（配）水厂、污水处理厂总平面布置，应进行多方案比较

的基本原则，选取科学合理、节约用地的最优方案。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基础上，应综

合考虑生产管理、经济运行、环境需要等方面的要求，生产设施与辅助生产设施分别

集中布置，可以减少厂区的用地面积。 

第十六条 本条规定厂（站）区平面布置既要节约土地，又要符合国家现行的消

防、危险品防护安全距离等要求。 

第三章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七条 本条明确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所包含的范围。目前垃圾处理

的方式较多，但卫生填埋、焚烧、堆肥是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而垃圾转运又是

垃圾处理前的必要手段，因此本建设用地指标包括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焚烧

处理、堆肥处理以及转运站等工程项目。 

第十八条 本条针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提出了绿地率指标和计算公式，

并要求工程项目的绿化面积应满足绿地率指标的要求。规定绿地率指标最大值是为了

遏制建“花园式工厂”。同时，为美化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厂（场）区环境，提高绿

化覆盖率，鼓励和推广屋顶绿化和立体绿化。 

第十九条 本条明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口由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程设施

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等组成。采用不同处理工艺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

目，其主体工程设施不同，但辅助工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的功能基本相

同。 

第二十条 本条规定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分别按照

其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确定。 

第二十一条 本条明确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项目的内涵。 



第二十二条、第二＋三条 这两条规定，当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采用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综合处理工艺（卫生填埋、焚烧处理、堆肥处理等）时，可根据实际需

要和处理规模确定综合处理中的主导工艺，但综合处理厂的建设用地一定小于各处理

工艺单独建设的总用地面积之和。但综合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

地，也不应超过本工程项目主导工艺项目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的 25 %。 

第二节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 

第二十四条 本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依据建

设规模、额定日处理能力确定，并对建设规模按总库容量分类和按额定日处理能力分

级作出规定。工作制度每年工作时间按 365 天，每天工作时间按一班或两班制计。 

第二十五条 本条对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组成作了规

定。 

第二十六条 卫生填埋场场地，由于场址地形条件的差异，以及填埋场的服务范

围和垃圾特性的变化，难以统一计算建设用地指标。总体上要求填埋场在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规划所确定的范围内，一般要满足其使用寿命在 10 年以上，填埋库区每平方

米占地平均填埋 8~10m
3
 以上垃圾。上述两项指标对 《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

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 的第五十二条下限指标作了调整。 

第二＋七条 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不宜统一规定，这是因为：

( l ）地形、地质的差异使得填埋场单位容量的占地面积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填埋

场场地，例如深坑、沟谷、平地，以及承载力低的滩涂等，其填埋堆体厚度可以有很

大差别。（2 ）填埋场污水（渗沥液）搜集和处理需要的占地面积存在较大差异。例

如：对于降水量比较大的地区，其污水调节池和处理设施都需要占用较大面积；对于

降水量少的地区（例如年降水量 500mm ）填埋场污水调节池可以很小，也不需要建

污水处理厂；有些填埋场因可将污水经过简单处理直接排人城市污水处理厂，而不需

建单独的渗沥液处理厂等。（3 ）填埋场用地指标在部分发达国家有一些统计，但没

有规定。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要求各地区及时上报填埋场剩余容量，

以便尽早规划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填埋场建设用地指标主要目的是规划和指导一个地

区和城市的填埋场用地，但一个城市的填埋场处理规模由于受这个地区或城市的其他

垃圾处理方式选择条件的影响，因而难以起到预期的作用。因此，城市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应综合考虑上述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

理计算工程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第二十八条 本条对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

设施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作出规定。 

第三节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 

第二＋九条 本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依据建设规

模确定。并明确建设规模按额定日处理能力的分类要求。工作制度垃圾焚烧处理工程

项目每年工作日为 365 天，每条生产线运行时间在 8000h 以上，每天三班制。 

第三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组成，按照其建设标准关

于项目构成的规定，主要由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

等组成，具体分项工程设施与建设标准规定相一致. 

第三十一条 焚烧厂建设用地指标和工艺有关，根据国内 20 个已建、在建以及

拟建的焚烧厂的统计数据，建设用地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焚烧厂考虑了今后的改扩建

及灰渣填埋场的建设，用地较多，超出一般焚烧厂的用地标准。从国际上看，灰渣填

埋场的建设，一般不在焚烧厂的用地范畴。所以，焚烧厂的用地变化范围不大。因此，



结合国外一些焚烧厂的用地，并考虑到国内的技术进步，根据科学合理和节约用地的

原则，规定提出该用地指标。该指标不包括绿地指标。 

第三＋二条、第三＋三条本 两条分别对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的绿地

面积以及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等作出规定。 

第四节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 

第三十四条 本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依据建设规

模确定，并对建设规模按额定日处理能力分类作出规定；工作制度每年工作按 330 天，

每天按两班制计。 

第三十五条 本条对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组成作了规定。 

第三十六条 该用地指标是在调查分析国内现有典型堆肥厂用地指标的基础上，

根据科学合理、节约用地原则确定的，其中不含堆肥产品深加工处理，堆肥残余物处

理用地。并对项目绿地率作出规定；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时，绿地率取下

限。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本两条分别对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的绿地

面积以及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等作出规定。 

第五节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 

第三十九条 本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依据建设规模

确定，并对建设规模按额定日转运能力分类作出规定。工作制度每年工作按 365 天，

每天工作按 1~2 班制。 

第四十条 本条对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组成作了规定。 

第四十一条 该用地指标是在调查分析国内现有各类垃圾转运站用地指标的基础

上，根据科学合理和节约用地原则而确定的。本用地指标不含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等

其他功能用地。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本两条分别对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的绿地面

积以及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等作出规定。 

第四章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四十四条 城市给水工程一般分取水工程、净水工程、输水工程和配水工程。

净水工程主要包括净水厂和配水厂，取水工程与输配水工程的用地面积主要是泵站，

泵站包括取水泵站和加压泵站。因此，本条规定给水工程的建设用地分为净（配）水

厂、泵站。本指标中未包括给水系统中的高位水池等设施的用地面积。 

第四十五条 本条规定城市给水工程用地指标主要根据建设规模和水处理深度确

定。建设规模主要根据现行 《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 进行划分。处理深度

按照水厂的水处理工艺划分。净水厂指水源水质需要净化或处理的水厂，一般有常规

净水工艺的水厂，预处理、常规处理工艺的水厂，常规处理、深度处理工艺的水厂，

预处理、常规处理、深度处理工艺的水厂等。配水厂的水源水质一般较好（如地下水

水源），只需设置消毒和清水池等设施，不需设置水质净化设施，当地下水含铁、锰、

氟等指标超过标准时，应包括相应的处理设施。 

第四十六条 本条规定给水工程项目建设的用地构成。 

一、水厂 

净（配）水厂的建设用地主要包括两类，即生产设施用地和辅助生产用地（包括

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地）。两类用地包括道路、绿化等相应的用地

内容。规定了净（配）水厂两类用地包括的主要内容。 

二、泵站 



泵站用地与水厂相似，也包括两类用地，但是内容相对较少。 

第四＋七条 本条规定了净（配）水厂的建设用地控制面积。水厂用地控制面积

主要按照水厂的类型进行规定，以便于使用。水厂分常规处理水厂、配水厂、预处理

＋常规处理水厂、常规处理＋深度处理水厂、预处理＋常规处理＋深度处理水厂，按

照水厂的总用地面积控制。水厂单位水量用地面积列于附表 1 中，表中主要列出单

独的预处理单元、深度处理单元以及污泥处理单元的用地控制面积指标，方便分项使

用。 

根据调查资料，水厂用地面积差异较大。水厂的生产构筑物的建设用地在规模相

同或相近时，差距应较小，占地大的主要原因是附属设施建筑面积较大，水厂内建（构）

筑物的间距过大造成，有些水厂的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区占地面积过大，

没有将节约用地的基本原则贯穿在整个工程的建设过程中，造成了用地的浪费。本标

准的用地控制面积主要根据调查资料的分析，以及对正常情况下水厂用地的技术分析

后提出的用地控制面积。 

本用地控制面积中，不包括给水系统中的高位水池等附属设施的用地面积。 

预处理的用地控制面积主要按照生物预处理方式确定，采用预臭氧、预氧化等其

他方式进行预处理时，应根据实际用地情况降低指标。深度处理用地指标主要根据臭

氧生物活性炭工艺确定，采取其他深度处理工艺时，应按照实际条件的变化调整用地。

污泥处理用地包括了废水回收以及污泥的浓缩和脱水设施用地。 

 

第四十八条 本条列出泵站的用地控制面积，给水工程的泵站主要包括取水泵站、

原水转输泵站、加压泵站等，用地控制面积按照正常情况下确定，未包括有水量调节

池的面积。因此，规定对有水量调节池的加压泵站可根据水量调节池的容积，按照实

际需要（计算）增加用地面积。 

第四十九条 本条规定水厂的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在整

个水厂用地所占的比例。该用地面积主要指厂前区，包括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及生活

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根据对已经建成投产水厂的调研，水厂的辅助生产、行政办公

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占整个水厂用地面积的比例与建设规模关系不明显，一般

在 5％~22% ，总体上建设规模越大所占的比例越小，结合技术分析得出的结果，本

标准提出了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指标为 5%~12％。在确定

水厂附属设施用地面积时，应以保证生产正常运行管理和管理区的环境需要为原则，

严格控制其用地。本条规定的占地指标仅指水厂，不包括自来水公司的管理设施用地。 

第五章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五十条 本条规定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用地划分主要部分包括污水处理厂和泵



站。未包括城市排水管道系统中的倒虹管等附属设施的用地面积。 

第五＋一条 本条规定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用地控制面积按照工程建设规模

（以城市污水处理量计）和污水处理级别确定。工程建设规模分五类，污水处理级别

分两级，必要时可进行深度处理。 

第五十二条 本条明确污水处理工程用地构成的主要内容。污水处理厂和泵站包

括的项目，主要是生产设施和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等。污水处理生程

的建设用地指标主要按照两个层次给出，一是生产设施用地，二是辅助生产、行政办

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中后者的用地面积按比例确定。 

第五十三条 本条规定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用地控制面积。控制面积按照国家

现行 《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 的规定执行，对规模大于 10 万 m 
3
/ d ，

含污泥厌氧消化处理系统的污水处理厂进行了调整，可以在用地控制面积的基础上增

加 5 % ~ 12 % ，具体增加的幅度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 

对建设规模小于 1 万 m 
3
/ d 的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面积，国家正在编制小城镇污

水处理工程的设计指南，因此，其用地面积可按照其他的有关规定执行。 

为方便使用，在附表 2 中列出了污水厂单位水量的用地控制指标。 

本条对污水处理厂用地控制面积的限定条件进行了说明，水质超过该限定值时，

在本着节约用地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可以适当增加用地面积。 

 

第五十四条 本条规定了泵站的用地控制面积，主要按照现行《城市污水处理工

程项目建设标准》（修订）的内容提出，未作调整。 

第五＋五条 通过对国内部分城市污水处理厂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

施用地面积占污水处理厂厂区总面积的比例分析，一般在 13%~37% ，平均 25％。而

且，建设规模与比例的关系不明显，一般规模大的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

施占的比例小，反之则大。为合理控制污水处理厂用地面积，结合技术分析得出的结

果，本标准规定污水处理厂的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宜控制在

5％~15% ，一般规模小的取上限，规模大的取下限。 

 

 


